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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加強學生設計實務能力，並培養其團隊合作之設計精神，特訂定

環球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與產品設計系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凡本系學生均需依照專題製作實施辦法之相關規定進行專題製作

課程修習，期滿成績合格者授予規定之學分。 

第三條 本細則適用於本系應屆畢業班學生，惟在職專班學生因考量其屬性

較為特殊，則不適用本細則。 

第四條 有關學生專題製作之指導與成果展示等相關事宜，由「環球科技大

學數位媒體與產品設計系系務會議」統籌辦理。 

第五條 專題製作之分組可跨班籌組，每組人數則以 2至 3人為原則，如有

特殊情形將召開系務會議決議，未依規定分組者不得參加專題製作

第一次審查，並且喪失專題製作資格。 

第六條    參與畢業專題之組別須於三年級下學期期中考結束前，尋找相關專

長教師指導，並提出專題製作分組申請(附件一)，再由系務會議開

會討論確認之。 

第七條 專題製作實施過程中，如有更換組員或調組要求，必須於第二次專

題製作評審前提出申請(附件二)，系務會議決議之。 

決議不通過或超過申請時限，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提出更換組員或調

組之要求，違者喪失專題製作資格。 

第八條 專題製作之評審共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次評審於三年級下學期期中考週進行，主要評審依據為專題製

作作品規格與評量標準(附件三)之審查，合格者始得繼續進行專題

製作，不合格者須於第一次評審後一週內提出覆審，則各組第一次

評審成績為三年級下學期的設計專題企劃課程之期末成績； 

第二次評審於四年級上學期開學後第三週進行； 

第三次評審於四年級上學期期中考前一週內進行； 

第四次評審於四年級上學期期末考前一週內進行； 

最後總審則配合校內展於下學期實施；校內展時各組須陳列完整之

專題製作報告書(附件四)，並於校內展結束後繳交。 

第九條 為提高專題製作品質，在製作內容上，各組必須依照(1)多媒體動畫

類(2D動畫、3D動畫、逐格動畫、CF影片製作)、(2)互動設計類：



數位遊戲設計、多媒體網頁設計、APP設計、插畫電子書設計)；(3)

產品設計類(文創商品、文具用品、廚房用具、家具設計、醫療健身

器材)(4)工藝類設計(木材、陶瓷、竹材、金工、複合材質)等四大領

域，擇一製作;惟策展組須負責策展相關事務與活動規劃(附件五)。 

第十條 專題製作評審時，本系所有專業科目教師均須全程參與，而在校生

則配合專業課程之安排，視需要參加、觀摩專題製作之發表。 

第十一條 配合實務專題之實施，學生於完成實務專題後均需參加校內畢業成

果展及校外全國性設計展；『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專題製作競賽』採

擇優參賽。 

第十二條  為使實務專題完成後能夠公開展示並製作成作品集或光碟，每位畢

業班同學須繳交專題製作基金，本項經費之金額決定、經手與運用，

一律由畢業班組成之「環球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與產品設計系畢業專

題製作籌備會」統籌處理，而如果未能參加校外展出之同學亦不得

藉故要求退費，以集合團體力量共創專題製作成果。而如校外展演

過後費用有多餘時，則平分當時有繳交專題製作基金人數，並退回

該生應有之金額數目。 

第十三條  其他未盡事宜，交由系務會議決定後實行。 

第十四條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